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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2012-033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中信海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海直转债”或“本可转债”）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641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

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2012 年 12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到下

述网址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http://www.cninfo.com.cn。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 6.5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共 650 万张，按

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海直转债向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享有优先配售权之外的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网

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发行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海直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持有中信海直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1.2655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

债金额，再按 100 元/张的比例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本次发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

售采用网上配售，网上优先配售转债认购数量不足 1 张的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

业务指引执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海直配债”， 

配售代码为“080099”。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

的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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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

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60%:40%。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

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在初定的网下发行数量和网上发行数量之间

进行适当回拨。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5、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

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40%。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1,000 万

元（10 万张），超过 1,000 万元（10 万张）的必须是 100 万元（1 万张）的整数

倍。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39,000 万元（390 万张）。 

6、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070099”，申购名称为“海直发债”。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

最小申购单位为 10 张（1,000 元），超过 10 张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申购上限

是 26,000 万元（260 万张）。 

7、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18 日（T-1 日），

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8、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 

9、本次发行的海直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 

2、原股东持有的“中信海直”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

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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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

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 以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

进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1、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

15:00 前，将发行公告中要求的文件传真至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处，传真号 010-60833619，传真确认电话：010-60833600；业务咨询电话：

010-60833600。 

2、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15:00 前足额

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40%，并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T 日）17:00 前汇至联合主承销商账户。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

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定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联合主承销商

的收款银行账户（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为：0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明：0123456789）。 

收款单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7116810192300002123 

开户行地点 北京 

大额支付系统号 302100011681 

联行行号 711681 

 

四、发行人、联合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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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解放西路 188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1 号深圳直升机场 

联系人：黄建辉、苏韶霞 

电话：0755-26971630 

传真：0755-26971630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联系人：张子航 

电话：010-63081053 

传真：010-63081071 

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00 

传真：010-60833619 

 

发行人：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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